
第一部分 工商设立登记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1、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复印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股东为企业的，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为事业法人的，提交事业法人登记证书

复印件；股东为社团法人的，提交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股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

提交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复印件；股东为自然人的，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其他股东提

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证明。 

5、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件复印件。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交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或其他相关

材料；股东会决议由股东签署，董事会决议由董事签字；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

定有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的，提交职工民主选举的证明；设立监事会的，应当提交监事

会主席的任职证明。 

6、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及身份证件复印件。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交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或其他相关

材料。股东会决议由股东签署，董事会决议由董事签字。 

7、住所使用证明。 

8、《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9、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

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10、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

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

公司以外的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设立登记适用本规范。 

（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1、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复印件。 

3、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股东为企业的，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为事业法人的，提交事业法人登记证书

复印件；股东为社团法人的，提交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股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



提交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复印件；股东为自然人的，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其他股东提

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证明。 

5、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件复印件。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董事会决议或

其他相关材料；股东会决议由股东签署，董事会决议由董事签字；依据《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规定有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的，提交职工民主选举的证明；设立监事会的，应当

提交监事会主席的任职证明。 

6、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及身份证件复印件。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决定、董事会决议（由董

事签字）或其他相关材料。 

7、住所使用证明。 

8、《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9、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

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10、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

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设立登记

适用本规范。 

（三）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1、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国务院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签署的《指定

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出资人或授权机构公章）及指定代表或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3、公司章程（加盖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的公章）。  

4、董事、监事、经理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件复印件。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和程序，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书面决定（加盖公章）、董事会决议（由董事签字）或其他相

关材料。 

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的，提交出资人或授权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同意的

证明。 

监事会主席的任职文件提交出资人或授权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书面决

定。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的证明。 



5、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件复印件。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和程序，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书面决定（加盖公章）、董事会决议（由董事签字）或其他相

关材料。 

6、住所使用证明。 

7、《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8、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

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9、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

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注：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申请设立登记适用

本规范。 

（四）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1、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复印件。 

3、由由会议主持人和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东大会会议纪录（募集设立的提交创

立大会的会议记录）。 

4、全体发起人签署或者出席股东大会或创立大会的董事签字的公司章程。 

5、发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发起人为企业的，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发起人为事业法人的，提交事业法人登记

证书复印件。发起人股东为社团法人的，提交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发起人为民办非

企业单位的，提交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复印件。发起人为自然人的，提交身份证件复印

件。其他发起人提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证明。 

6、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涉及发起人

首次出资是非货币财产的，提交已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的证明文件。 

7、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件复印件。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由会议主持人和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的股

东大会会议记录（募集设立的提交创立大会的会议记录）、董事会决议或其他相关材料；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创立大会会议记录）可以与第 3 项合并提交。董事会决议由董事签

字。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有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的，提交职工民主选举的证

明。 

监事会主席的任职文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监事会决议，由监事签字。 



8、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及身份证件复印件。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决议由董事签字。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11、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还应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

核准文件。 

12、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

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1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

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注：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设立登记适用

本规范。 

（五）分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1、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分公司登记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复印件。 

3、公司章程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4、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5、分公司营业场所使用证明。 

6、公司出具的分公司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件复印件。 

7、分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

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8、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分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

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注： 

1、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分公司申请设立登记适用本规范。 

2、分公司经公司登记机关准予设立登记后，公司应当在 30 日内持分公司营业执照

复印件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该分公司的备案手续。 

 

 


